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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城乡规划局关于规范配建房
均衡布局的通知

各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：

为规范出让地项目中配建房与商品房总平面规划均衡布局，我

局根据福州实际情况并参考其他城市相关规定，制定规范配建房均

衡规划布局的意见，经报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正式公布并依此实施

规划管理。

附件：《福州市城乡规划局关于规范配建房均衡布局的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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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福州市城乡规划局关于规范配建房均衡布局的意见

为规范和指导我市商品房与配建房合建项目规划设计管理，保

证配建房品质，依照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

意见。

一、同一项目在建筑控高条件一致的情况下，商品房地块与配

建房地块在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等方面应基本保持一致，原则

上差距不超过10%。

二、同一项目中商品房地块与配建房地块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建

筑高度、绿地率等综合技术经济指标均应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省市

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要求。

三、同一项目中商品房地块与配建房地块物业用房、配建停车

位等配套设施应满足本地块建筑面积相应的配套标准。

四、同一项目中商品房与配建房在朝向上应体现均好性，建筑

主要朝向以南北向为主（偏东或西不超过30度）。

五、配建房层高应符合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并与商品房层

高一致。

六、同一项目内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分布应相对均衡，对住宅

有一定干扰影响的配套服务设施应合理布局，配套服务设施确需采

用附建式的，其出入口应相对独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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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同一项目内的配建房与商品房应同步报批、同步建设。

八、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此前已审批总平面的项目按照

原批方案实施。

福州市城乡规划局办公室

抄送：存档。

2017年12月8日印发


	Body
	BodyEnd
	AttachmentStart
	各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：
	AttBody

